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局

关于2023年科技创新类政策的申报通知

两江新区各创新主体：

按照《重庆两江新区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渝两江管发〔2022〕32号）（以下简称《政策措施》）要求，现就2023年政策兑现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在两江新区办理工商、税务登记的法人及其他组织。
申报时间

即日起至2023年9月15日。
三、申报条件及材料

详见申报指南（附件1）。
四、注意事项
（一）《政策措施》、申报通知及申报指南中的相关条件需同时满足；申报主体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未被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受到过环保、税务等行政主管部门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二）同一家企业若同时申请多项科技创新政策奖励，需按照奖励政策内容分别提交书面申请资料，一式一份。

（三）书面申请资料统一提交至两江新区政务中心（加工区一路7号）一号楼一楼A135号窗口，何老师：63395610。（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12：00，下午2：00至5：30）
（四）为方便创新主体就近提交政策申请资料，政务中心在其他园区增加了收件地址。

地址1：互联网产业园12栋1楼，联系电话63416040，63416041。

地址2：海王星科技大厦B区1楼6号（星系列楼宇党群服务中心），联系电话63391055。
地址3：明月湖科创大厅，联系电话13627609955。

附件：1.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政策申报指南

2.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资金申请表

      3.重庆两江新区研发投入奖励申请表

两江新区科技创新局

2023年8月4日
附件1
2023年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政策申报指南

一、鼓励实施国家和市级重点研发项目

创新主体作为牵头单位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且纳入国、市、区联动支持范围的，按国家相关文件明确的支持比例和额度执行。创新主体作为牵头单位承担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其他重点研发专项项目，按照国家对该项目资金支持额度的 50%给予配套奖励，单个项目每年配套奖励额度不超过100 万元，连续支持不超过3 年。上述奖励资金由区级财政在当年度预算范围内予以统筹支持。

（一）申报资料（以下均需加盖企业鲜章）

1.《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资金申请表》（附件2）。

2.国家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申报指南、立项文件、预算文件等）；项目任务书复印件。

3.国家财政资金到账凭证；创新主体联合多个单位共同参与项目实施的，应提供各参与单位财政资金分配明细及相应佐证资料。

（二）注意事项

1.创新主体须为研发项目牵头单位。

2.创新主体牵头承接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的，新区奖励资金按照其实际获得的国家财政资金（不包含参与单位部分）进行配套。

3.申报主体需同时提交书面材料和电子版材料（盖章扫描件，文件名请命名为“创新主体名称-国家/市级-项目简称”），电子版材料请提交至邮箱569387091@qq.com。

（三）咨询电话

科技创新局，王垚023-63948550。
二、鼓励争取国家和市级奖项

对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第一完成单位，按照国家奖励额度的 100%给予配套奖励。对作为第一完成单位新获得重庆市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团队，以及新获得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奖的企业，按市级奖励额度的 100%给予配套奖励。

（一）申报资料

1.《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资金申请表》（附件2）。
2.获奖文件证明。

3.国家或市级财政奖励资金到账记录。

（二）注意事项
通过其他区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的获奖成果不纳入新区奖励范围。
（三）咨询电话

科技创新局，王垚023-63948550。

三、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依法履行研发统计义务的企业，若年度研发费用支出达到 100万元及以上，且较上一年度研发费用增速达到10%及以上的，经认定，按照年度研发费用 1‰给予奖励，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已通过研发准备金制度获得奖励的企业不重复享受该政策。

（一）申报条件（以下条件需同时符合）

1.在两江新区直管区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模以上企业，且依法履行研发统计义务的企业。
2.企业开展的研发活动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重点鼓励企业投入到高新技术领域、重点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3.企业未享受过针对其2022年度研发投入的其他奖励（此处的其他研发投入奖励包括但不限于新区招商协议中的研发投入奖励、研发准备金奖励）。
4.2023年市经信委已兑现2022年度企业研发准备金补助资金，已享受过相应奖励的新区企业不再纳入本次研发费用奖励。
（二）申报材料（以下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1.《重庆两江新区研发投入奖励申请表》（附件3）。

2.企业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填报的《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107—2表，含2021年度和2022年度），以及对应研发费用的专项审计报告，报告结论中应包含2021年度和2022年度的研发费用、研发费用增速等数据。若企业提供的上述申报材料中研发费用数据不一致，则视为不符合政策要求。

（三）注意事项
申报主体需同时提交书面材料和电子版材料（盖章扫描件，文件名请命名为“企业名称”），电子版材料请提交至邮箱1106700997@qq.com。
（四）咨询电话

科技创新局，卢加佳023-67570263。
四、支持建设双创载体

聚焦新区主导产业和优势领域打造大型孵化载体、特色孵化载体，重点打造大型创新创业孵化社区。双创载体首次成为国家备案（专业化）众创空间的，给予每家运营机构 50 万元支持；首次被认定为国家孵化器的，给予每家运营机构 100 万元支持；以上奖励实行递进补差。根据两江新区关于创新载体绩效评价相关规定对运营机构实施绩效考核，每年根据考核等次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和 20 万元的运营奖励。

（一）申报条件
1.在2022年度首次成为国家备案（专业化）众创空间的双创载体。

2.在2022年度首次被认定为国家孵化器的双创载体。

3.在2022年开展的重庆两江新区2021年度创新创业载体绩效评价考核中，评价等级为优秀、良好、合格的双创载体。

（二）申报资料
1.《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资金申请表》（附件2）。

2.2022年度首次成为国家备案（专业化）众创空间的相关证明文件。
3.2022年度首次被认定为国家孵化器的相关证明文件。

（三）注意事项
申报主体需同时提交书面材料和电子版材料（盖章扫描件，文件名请命名为“企业名称-申请项目名称”），电子版材料请提交至邮箱906492112@qq.com。

（四）咨询电话

科技创新局，张瑞潇023-63111926。
五、支持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创新主体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市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支持。

支持区内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成果转移转化，鼓励开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对区内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在区内实施转移转化且技术合同中（非关联交易）实际技术交易额在 100 万元及以上的科技成果，根据年实际技术交易额，对技术购买方、技术输出方、技术转移机构，分别按照 5%、5%、 1%的比例给予每家单位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奖励。

（一）申报条件

1.申报技术转移示范机构，需在2022年被认定为国家级或市级转移示范机构，且未获得过同类支持。

2.申报技术合同认定奖励，需为实际技术交易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技术合同交易，发生交易的双方必须都是两江新区企业或科研机构，且为非关联交易。

（二）申报资料

申报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资金申请表》（附件2）。

2.市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需提供2022年被认定为市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相关证明文件。

3.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需提供2022年被认定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相关证明文件。

申报技术合同认定奖励：

1.《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资金申请表》（附件2）。

2.2022年内进行认定的技术合同。

3.技术合同认定机构出示的《技术合同登记表》《技术合同技术性收入核定表》和《技术合同执行表》。

4.2022年内进行技术转移转化交易的支付凭证。

5.技术转移转化的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销售合同等）。

（三）咨询电话

科技创新局，张津瑞023-63428901。
六、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

对依照新区科技金融相关办法取得银行贷款并如期归还的企业，每笔贷款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50%的标准给予贷款贴息；实际贷款利率低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以实际贷款利率 50%的标准给予贷款贴息。每个企业每年获得贴息金额不超过 50万元。对依照新区科技金融相关办法，通过担保机构为其提供担保获得贷款的，按照企业每年向担保机构实际支付的担保费给予 50%的担保费补贴，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10 万元。

（一）贷款贴息及担保费补贴申报条件(以下条件需同时符合)

1.产业类型符合两江新区产业导向，年销售收入4亿元以下。

2.已纳入重庆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科技型企业名录。

3.企业如期还本付息。
（二）申报资料

贷款贴息：
1.《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资金申请表》（附件2）。
2.企业与合作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

3.如期还本付息证明材料。

4.两江创投公司向合作金融机构出具的推荐函。

5.两江创投公司关于贷款贴息的初审结论。

以上第1项需加盖企业公章，2、3项需加盖企业及贷款银行公章，4、5项由两江创投公司提供。

担保费补贴：
1.《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资金申请表》（附件2）。
2.企业与合作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

3.企业与合作担保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

4.如期还本付息证明材料。

5.两江创投公司向合作担保机构出具的推荐函。

6.两江创投公司关于担保费补贴的初审结论。

以上，第1项需加盖企业公章，2、3、4项需加盖企业及贷款银行公章，5、6项由两江创投公司提供。

（三）咨询电话

科技创新局，魏光路，023-61757929；冷晓曼 023-67573578。

附件2

	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类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填报人
	
	填报人电话
	

	奖励政策
	例：支持建设双创载体，或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等（可申报多项奖励，每项奖励对应一张申请表及一套资料）

	申请明细及金额
	例：1.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___万元；2.市级科学进步二等奖___万元，……

	申请总金额  
	大写：_____万元

	拨款账户信息（请注意准确填写）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真实性承诺
	本单位承诺此次奖励申请材料均真实、合规、有效，公司未被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受到过环保、税务等行政主管部门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如有弄虚作假行为，自愿接受相应处罚及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表格每一栏均需填写，请填写完整后打印，除法人签字外请勿手写。    


附件3

	重庆两江新区研发投入奖励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成立时间
	
	入统时间
	

	2022年度企业联网直报/审计的研发费用（万元）
	

	2021年度企业联网直报/审计的研发费用（万元）
	

	经审计的研发费用增速（%）
	

	申请内容及金额
	例：申请研发投入奖励___ 万元（大写）

	拨款账户信息（请注意准确填写）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真实性承诺
	本公司承诺此次申报两江新区研发投入奖励申请材料均真实、合规、有效，公司已按统计部门要求如实进行了研究开发费用报统，公司未被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受到过环保、税务等行政主管部门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公司申请的研发投入奖励资金将全部用于本单位开展研发活动；如有弄虚作假行为，自愿接受相应处罚及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表格每一栏均需填写，请填写完整后打印，除法人签字外请勿手写。    




